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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電力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尤為重要，不但推動經濟活動，

提供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並供應照明和供暖等必要服務的所

需能量，提升人類的生活質素。電力市場自 1878 年商業化後約
100 年間，全球的電力業常見由單一公司獨自經營，即在指定服務
區 內 發 電 、 輸 電 和 售 電 予 終 端 用 戶 1。 這 類 "垂 直 一 體 式 " 
(vertical integration)的公司往往享有合法壟斷 (legal monopoly)的地位，
在其提供服務的地區獨家向用戶供電。  
 
1.2 當時的電力業受發電的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和輸電及
配電網絡的自然壟斷 (natural monopoly)支配，造成了 "垂直一體式 "和
壟斷經營模式。然而， 1980 年代科技迅速發展，發電技術得到
顯著改善，改變了電力業的產業結構。特別是新式的燃氣聯合循環

渦輪發電機組 (combined-cycle gas turbine)，設備規模較小，能以較低
的投資成本建造。這項新技術使規模經濟不再成為電力生產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打開了開放電力市場的大門 2。  
 
1.3 在歐洲，英國通過《 1983 年能源法》 (Energy Act 1983)准許
私營小型發電廠供電後，自 1980 年代中期起一直是開放電力業的
先行者，並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對電力市場進行私有化。
其他歐洲聯盟成員國在 1990 年代仿效英國，放寬管制電力市場，
開放整個供電鏈，並為電力批發及零售市場引入競爭。  
 
  

                                                                 
1 請參閱 Hunt (2002)。  
2 在本資料摘要中， "開放市場 "、 "放寬管制 "和 "重組 "等詞彙交替使用，意指
電力業由 "垂直一體式 "主導的經營模式，轉變為由獨立運作的發電、輸電、
配電和零售公司所組成的電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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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亞太地區，新加坡率先開放當地電力市場，早於 1995 年
便推行首項改革措施。多年來，新加坡逐漸放寬管制電力業，電力

市場由 "垂直一體式 "的壟斷經營模式，漸轉為發電業務獨立經營及
在批發及零售層面容許競爭的電力市場。澳洲及日本同樣分別在

1998 年及 2000 年各自開放當地的電力市場。 3, 4 
 
1.5 相比之下，香港的電力一直由兩家私營電力公司提供，即

(a)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及青山發電有限公司 (統稱為中電 )；及 (b)香港  
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 ")。兩家電力公司均以 "垂直一體式 "模式
經營，各自擁有並營運整個供電鏈，包括發電廠、輸電及配電

網絡，並直接向所服務地區的客戶供電和提供客戶服務。  
 
1.6 應郭家麒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就英國和新加坡開放

電力市場的情況擬備本資料摘要。本資料摘要先概述供電鏈的四大

核心業務，即發電、輸電、配電和零售，再討論本地電力業的

狀況，包括市場環境、電力定價機制及有關目前規管架構備受關注

的事項。此外，本資料摘要亦闡述英國和新加坡開放電力市場的

措施，以及該等措施對香港未來重組本地電力業的啟示。  
 
 
2. 供電鏈  
 
 
2.1 電力業一般由以下 4 種獨立但垂直相連的核心業務組成
(圖 1)：  

 
(a) 發電指利用如煤、天然氣、核燃料、可再生能源等初級
能源，在發電廠生產電力；  

 
(b) 輸電指發電廠產生的電力經高壓電纜網絡大規模輸送到
地區的配電網 5；  

  

                                                                 
3 澳洲的電力改革在 1998 年進入一個重要新里程，聯邦政府分拆各州／領地
以 "垂直一體式 "模式經營的國營電力公司。請參閱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15)。  

4 日本在 2000 年重組國內電力市場，容許屬於 "超高用電量類別 "的大型
工廠、百貨公司和商業大廈自行挑選電力供電商。請參閱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2013)。  

5 發電廠生產的電力通過變電站的變壓器 "升壓 "，進行長距離輸電。發電公司
在長距離輸電中使用高壓電，因為極高電壓能減少電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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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配電指電力最終經低壓電纜網絡，由配電分站輸送到
最後一程 (last mile)的用戶處所； 6 及  

 
(d) 零售服務指向用戶銷售電力，包括計算用電量和寄發
賬單等客戶服務。  

 
 
圖 1   供電鏈示意圖  
 

 
 
 
 
 
 
 
 
 

 
 
 
 

資料來源： Queensland Competition Authority (2019)。  
 
 
可引入競爭的業務  
 
2.2 如上文所述，已發展經濟體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為電力
市場引入競爭。儘管各地開放市場的目的各異，但一般認為增加

競爭能提升供電的效率和令電價下調。此外，市場競爭能引進更多

供電商，為用戶提供更多選擇。  
 
2.3 一般而言，供電鏈內可引入競爭或須保持自然壟斷的核心

業務分述如下：  
 

(a) 發電   發電是極具條件引入競爭的業務，因規
模經濟的立論不再適用，而且發電佔電費成本的

最大部分， 7 故此在發電業務引入競爭可能帶來最
大的裨益。隨着發電市場引入競爭，所有發電公司

                                                                 
6 當電力通過輸電網絡傳輸至配電網絡時，分電站的變壓器會將電力降壓，而

在供電予家庭用戶和商戶使用時，電壓會進一步降低。  
7 根據 Consumer Council (2014)，發電成本佔電價超過一半的比重。  

發電  輸電  配電  零售服務  

分電站變壓器將高

壓電轉換為低壓電

以便配電。  
 

變壓器將低壓電轉換為高

壓電，以便有效輸送電力

(即 減 少 輸 送 電 力 時 的 電
量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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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批發市場上互相競爭，向配電商和／或大用戶

售電 (即批發競爭 )；  
 

(b) 輸電及配電   這兩項核心業務通常被視為屬於
自然壟斷的行業，因為在同一地段內鋪設多於一套

輸電及配電網絡是不可行或不符合經濟效益；及  
 

(c) 零售   零售業務在採購、定價和售電方面可
引入競爭。在一個競爭激烈的零售市場，發電公司

會爭相向零售商售電，而零售商亦會互相競爭向用

戶轉售所購的電力 (即零售競爭 )。用戶若發現另一
零售商能提供比現有零售商更好和更便宜的服務

時，便會轉用該零售商的服務。  
 
 
分拆電力市場的需要  
 
2.4 輸電和配電網絡 (或稱為電網 )是供電鏈重要環節之一，
一向具有自然壟斷的屬性，因第三者難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與

現行營運商競爭。當擁有這些 "必要設施 "的營運商也從事可競爭的
發電和零售業務，並與其他企業競爭，問題便會發生。有關網絡

營運商或有誘因藉經營自然壟斷的基礎設施之便，優惠與其有聯繫

的發電公司或零售商，從而削弱其他發電公司／零售商的競爭力。  
 
2.5 為了盡可能消除任何利益衝突，規管機構一般會對具自然

壟斷特性的基礎設施施加接取管制 (access regulation)。接取管制要求
輸電及配電網絡營運商一視同仁向所有發電公司／零售商開放電網，

讓後者向客戶提供服務。為創造更公平的環境讓所有市場參與者

進行競爭，規管機構還可能要求以 "垂直一體式 "模式經營的電力
公司，將發電業務與輸電和配電業務分開，從而避免出現任何不利

新經營者的安排。各類分拆整合業務的方案，大體上按可輕重程度

劃分，依次是帳目獨立 8、職能分工 9 和企業分拆 10。  

                                                                 
8 帳目獨立要求以 "垂直一體式 "模式經營的營運商將不同業務分別入賬及
定價。至於使用網絡的費用，網絡營運商必須向有聯繫的發電公司／零售商

收取與第三方一樣的費用，以防止其對有相關的發電／零售和網絡業務作出

任何交叉補貼。  
9 在職能分工下，同一公司須由不同的營運部門分別負責網絡和發電／零售

業務，旨在避免部門之間互通敏感的商業資料。  
10 在企業分拆下，擁有和營運輸電／配電網絡的公司與任何發電／零售公司
均為獨立的法律實體，前者因而沒有誘因去優待任何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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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  
 
3.1 環觀全球，香港大概是少數當地電力公司從未由公營機構

控制持有的地區之一。本地電力一直由私營的港燈和中電供應，

兩家電力公司分別於 1889 年和 1901 年成立，均以 "垂直一體式 "
模式經營。港燈為香港島、鴨脷洲及南丫島的客戶供電，而中電則

為九龍、新界及部分離島的客戶供電。雖然港燈和中電以獨立企業

的形式營運，但它們結成聯網，共用一組容量達 720 兆伏特安培的
海底電纜，一旦有發電機組出現故障，可互相提供緊急的後備電力

支援，從而減低用戶電力供應受影響的機會。  
 
3.2 港燈在南丫島發電廠的發電總裝機容量為 3 237 兆瓦。
另一方面，中電從 3 間發電廠取得電力供應，即青山發電廠
(4 108 兆 瓦 )、 龍 鼓 灘 發 電 廠 (2 525 兆 瓦 )及 竹 篙 灣 發 電 廠
(300 兆瓦 )， 11  並從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及廣州蓄能水電廠輸入
電力。在 2018 年，香港的電力用戶總數約為 310 萬，其中約 20%
由港燈供電，80%則由中電供電。  
 
 
規管機制  
 
3.3 香 港 沒 有 任 何 法 例 就 本 地 供 電 的 權 利 或 責 任 作 明 確

規定。電力供應透過政府與港燈及中電分別簽訂的《管制計劃

協議》加以規管。《管制計劃協議》列明港燈和中電的權利和

責任，並提供規管機制，讓政府監察兩家電力公司在供電業務方面

的營運和財務表現。 12 
 
3.4 政府於 2017 年 4 月與兩家電力公司分別簽訂新的《管制
計劃協議》。中電與港燈的新協議在舊協議期滿時生效，日期分別

是 2018 年 9 月 30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兩家公司的《管制
計劃協議》有效期至 2033 年 12 月 31 日屆滿。新協議的主要條款
包括：  
 

(a) 港 燈 及 中 電 的 固 定 平 均 資 產 淨 值 的 准 許 回 報 率
由 9.99%降至 8%；   

                                                                 
11 中電正在龍鼓灘發電廠建造一座 550 兆瓦的新燃氣機組，並在新界西堆填區
發展堆填氣體發電項目 (10 兆瓦 )。  

12 營運表現涵蓋供電可靠性、營運效率、客戶服務水平和能源效益，而財務
表現則涵蓋電力公司的資本投資、營運開支、准許回報率和電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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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引入上網電價計劃，以鼓勵社區發展可再生能源；及  
 
(c) 就供電可靠性、營運效率和客戶服務水平等方面，按
合適情況提高獎勵／罰則水平和門檻。  

 
 
電力定價機制  
 
3.5 港燈和中電收取的電費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基本電價和

燃料調整費。基本電價涵蓋營運開支、標準燃料成本和電力公司的

准許回報。與此同時，燃料調整費是向客戶收取高於包括在基本

電價內標準燃料成本的費用，或透過回扣向客戶退回多收的

費用 13。在此機制下，燃料成本完全由用戶承擔，以實報實銷的

方式向電力公司支付。  
 
 
關注事項  
 
3.6 全港電力現時由兩家私營電力公司分別提供，本地供電業

缺乏競爭。多年來，一直有意見指應在本地電力市場引入競爭，

容許更多新供電商加入，並讓用戶有更多選擇。 14 本地社會普遍
認為，促進電力市場競爭會有助降低電費。  
 
3.7 在本地電力市場引入競爭的其中一個可能方案，是容許

港燈和中電向對方的服務區域售電，從而讓用戶能選擇適合自己的

供電商，並縮小兩家電力公司的電費差額。 15此方案需要擴大港燈

和中電之間現有聯網系統容量，因為現有的聯網不適合雙方恆常

大量輸送電力。 16 
  

                                                                 
13 在年度電費檢討中，燃料調整費是根據對來年燃料價格的估計而釐定，與
標準燃料成本構成 "預期燃料支出 "。 "預期燃料支出 "與實際燃料支出之間的
差額，從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扣除或記入。請參閱 CLP (2017)。  

14 例如， 2012 年 1 月 1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有關 "締造可持續及開放
的電力市場 "的議案。  

15 根據兩家電力公司的 2018 年至 2023 年發展計劃，港燈將在 2018 年至
2023 年間收取比中電較高的淨電價。容許中電向港燈的用戶出售電力，或會
對 港 燈 造 成 減 價 壓 力 ， 驅 使 港 燈 將 電 價 降 至 中 電 的 水 平 。 請 參 閱

GovHK (2018)。  
16 根據 Cheng & Lin (2014)，有意見認為聯網系統固定輸電容量達 1 000 兆瓦便
足以讓中電與港燈互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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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 2015 年 3 月底，鑒於《管制計劃協議》在 2018 年
期滿，政府就本地電力市場的未來發展展開公眾諮詢。在有關諮詢

文件中， 17 政府表明 "未具備所需條件於 2018 年為電力市場引入
具相當規模的競爭 "。這些必要條件包括訂定加入市場的新營辦商
使用輸配電網的條件框架，以及不同供電商和買家之間交易方法

(例如設立電力批發市場 )。 18 
 
3.9 在規管架構方面，《管制計劃協議》目前的合約協議將

港燈和中電的准許回報率與其平均固定資產淨值掛鈎，此安排

一直備受批評 19。雖然保證回報率提供了必要誘因，確保兩家

電力公司在電力供應業務上持續投資，但有意見認為這亦鼓勵了

過度投資 20。另一批評是《管制計劃協議》容許港燈和中電將發電

的燃料成本轉嫁給用戶，以致沒有足夠誘因推動它們尋求最便宜的

可用燃料。  
 
 
4. 英國  
 
 
4.1 英國是歐洲聯盟成員國中開放電力市場的先行者，首先

通過《 1983 年能源法》鼓勵私營發電，揭開改革的序幕。其後
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推行進取的私有化計劃，進一步開放
電力業，建立了電力批發市場，讓各家發電公司透過電力庫 ("power 
pool")售電，時至今天當地電力市場已完全開放。而英國的經驗
顯示，國營企業以 "垂直一體式 "壟斷售電的模式可被取代，改由
受規管的私營公司以非一體式 (unbundled)經營。  
 
  

                                                                 
17 請參閱 Environment Bureau (2015a)。  
18 請參閱 Competition Commission (2015a)。  
19 在第五屆及第六屆立法會的立法會會議上，議員曾就《管制計劃協議》提出
質詢，尤其是關於准許回報率的條款。  

20 2017 年簽訂的新《管制計劃協議》修訂了計算過剩發電容量的機制。若增設
的發電機組投產時出現發電容量過剩的情況，在計算固定資產淨值及准許

回報率時，須從有關機組剔除計算的機電裝置資產淨值的百分比由 50%調高
至 100%。  



8 

當地電力市場的發展  
 
4.2 在 1947 年，英國將電力供應行業國有化，自此發電和輸電
設施歸由國營的中央發電管理局 (Central Electricity Generating Board)
擁有。中央發電管理局向 12 間地區電力局 (Area Boards)出售電力，
由這些電力局負責向各自所屬地區的用戶配電及供電。英國隨後

制定《 1983 年能源法》，為電力供應市場首次引入競爭，容許
私營發電商向地區電力局售電，並使用公共輸電和配電系統。  
 
4.3 隨後在 1989 年通過的《電力法》 (Electricity Act)為電力業
私有化奠下法律基礎，法例將中央發電管理局的資產及附帶的權利

和法律責任轉交新成立的獨立公司，然後通過把公司上市再交由

私人投資者承繼。中央發電管理局的熱能發電廠分拆為兩家新發電

公司，即 PowerGen 和 National Power，而核能發電廠則轉予另一新
公司 Nuclear Electric。中央發電管理局的輸電網絡從發電系統分拆
出 來 ， 轉 移 到 國 家 電 網 公 司 (National Grid Company)。 1990 年

3 月 31 日，上述 4 家公司改組為具備上市條件的公共有限公司。
在 配 電 方 面 ， 12 間 地 區 電 力 局 改 稱 為 區 域 電 力 公 司 (Regional 
Electricity Companies)，並共同擁有國家電網公司。  
 
4.4 電力市場私有化於 1990 年展開，首先是區域電力公司向
公眾出售股權。在 1991 年，PowerGen (現稱 E.ON)和 National Power 
(現稱 RWE Npower)向公眾出售 60%的公司股權，其餘股權亦於
1995 年售予公眾。區域電力公司在 1995 年底將國家電網公司上市
成為獨立企業，上市後更在 2005 年改名為國家電網輸電公司
(National Grid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其後，Nuclear Electric於 1996 年
以 "British Energy"的名稱 (現稱 EDF Energy)，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  
 
 
規管架構  
 
4.5 燃氣及電力市場管理局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 Authority)獲
授權對電力市場進行規管，相關法例包括《 1989 年電力法》、
《 1998 年競爭法》 (Competition Act 1998)及《 2000 年公用設施法》
(Utilities Act 2000)。燃氣及電力市場管理局亦設立燃氣及電力市場
辦事處 (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作為執行日常規管職務的
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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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英國透過發牌機制規管電力市場，並結合一套全面的行業

守則，訂明連接和取用電網的詳細規則和條款。目前，英國電力市

場有 4 類可發牌業務，分別是發電、輸電、配電及供電，而營運商
可參與一種或多種可發牌業務。  
 
4.7 燃氣及電力市場辦事處制訂了業務分拆要求，確保供電鏈

的各個環節獨立經營。例如，《2000 年公用設施法》規定就供電和
配電業務分開發牌，並要求這些業務由獨立的法人企業負責，儘管

這些法人企業仍可由單一營運商擁有。此外，根據《 2011 年電力
和燃氣 (內部市場 )規例》 (Electricity and Gas (Internal Markets) Regulation 
2011)，輸電牌照持有人須獲燃氣及電力市場管理局認證是否符合
業務擁有權分拆的要求，即持牌人只是擁有和營運輸電系統，並

沒有從事發電及供電的業務。  
 
 
當地電力市場的營運  
 
4.8 英國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放寬對電力市場的管制，
市場得以開放，在引入競爭的同時把電力市場私有化，過往以

"垂直一體式 "模式經營的業務流程分拆為發電、輸電、配電和供電
等環節。  
 
 
發電  
 
4.9 自 1990 年代初發電行業私有化，成立了 3 家發電公司 (即
PowerGen、 National Power 及 Nuclear Electric)以來，高度集中的發電
市場走向分散發展，小型發電公司相繼加入市場。目前，電力批發

市場除 "六大公司 " ("Big Six" 21)外，亦有多家獨立發電公司。  
 
4.10 開放發電業有助建立電力批發市場，提供平台讓電力以

商品形式進行交易。最初的電力批發交易透過一個在 1990 年成立
的電力庫進行，發電公司和供電商之間的交易須經電力庫完成，

過程中包括 (a)每日每半小時訂定電價一次； (b)根據發電公司公布
的售電價和預測的電力需求來決定哪間發電公司能競價成功參與

售電，然而定價過程中不會有買家參與。   

                                                                 
21 Big Six 是英國六大電力公司的簡稱，分別是 E.ON、 Centrica (British Gas)、 RWE 

Npower、 Scottish Power、 EDF Energy及 SSE，該等公司均有參與批發 (發電 )及零售
(供電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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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在 2001 年，電力庫被新電力交易系統  (New Electricity Trading 
Arrangement)模式所取代，由發電公司和供電商訂定雙邊合同完成
交易 22。新電力交易系統由國家電網輸電公司操作，發電公司和

供電商通過遠期和期貨市場買賣電力，並透過電力交易 (power 
exchange)調整額度。在電力交易停止操作後，電商自願參與的平衡
市場便開市運作，讓國家電網輸電公司在即時交易前增減電力

額度，以確保輸電系統保持平衡 (詳見附錄 )。  
 
 
輸電及配電  
 
4.12 發電公司生產的電力輸往國內輸電網，電網由國家電網

輸電公司管理，負責監控和平衡整個網絡的電力流量。此外，英國

現有 14 家持牌配電網絡營運商 (前稱區域電力公司 )，每家營運商
負責所屬區域的配電業務。  
 
4.13 在英國，網絡營運商必須一視同仁讓第三方接取輸電和

配電設施。營運商亦須受表現為本 (performance-based)的價格管制
機制所規限，而燃氣及電力市場辦事處會通過此機制，計算營運商

可從網絡用戶賺取的收入上限。直至 2013 年，燃氣及電力市場
辦事處每 5 年就輸電及配電公司的網絡定價進行審批，透過一項
稱為 RPI-X 的計算公式，將網絡收費與通貨膨脹掛鈎，其中 RPI 是
零售價格指數， X 則是燃氣及電力市場辦事處設定的預期營運
效率。在 2013 年，燃氣及電力市場辦事處以 RIIO 取代 RPI-X 定價
機制。 RIIO 獎勵網絡營運商創新和迎合用戶與社會不斷轉變的
期 望 ， 故 此 在 RIIO 的 機 制 下 ， 收 入 (Revenue) = 獎 勵

(Incentives) + 創新 (Innovation) + 產值 (Outputs)。  
 
4.14 RIIO 根據安全性、可靠度、客戶服務、環境影響、社會
責任和網絡接取，設計出 6 組產值指標。輸電和配電公司會按其在
相關指標的表現增減獲批的收入。此外，敢於創新的網絡營運商會

獲得更多財務獎勵 23，而在創新方面未能達標的營運商則會面對

財務懲罰及接受更進一步的監督規管。燃氣及電力市場辦事處亦

                                                                 
22 雙邊模式是一種更市場化的設計，通過雙邊交易鼓勵發電公司與買家之間有
更多互動。這模式有別於電力庫，後者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由中央調度

和指派發電公司。負責操作電力庫的機構接受發電公司的供電競價，會最先

購入最低價公司的電力，直至滿足預測需求為止。  
23 作為 RIIO 框架的一部分，備有兩項資金機制鼓勵整個能源業進行創新，藉以
增加能源網絡的智能化、加速低碳能源行業的發展，並為消費者帶來經濟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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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RIIO 吸引更多企業投資英國的能源基建，將價格機制有效期由
過往的 RPI-X 機制的 5 年增至 8 年，而現行的有效期是由 2013 年
開始，直至 2021 年為止。  
 
 
零售  
 
4.15 英國分 3 階段引入零售競爭。自 1990 年起，每年最高
用電量超過 1 兆瓦的用戶可自由選擇供電商。在 1994 年，最高
用電量超過 100 千瓦的用戶亦獲此安排，而供電服務選擇權在
1999 年更擴展至所有用戶。 1999 年引入全面零售競爭有助推動
優質服務文化，因為供電商為爭取用戶制訂更創新的定價計劃，

以獲取競爭優勢。  
 
 
開放市場的成果  
 
 
市場結構  
 
4.16 改革初期的電力批發市場只有 3 家發電公司，但截至
2018 年 5 月底，發電公司的數量漸增至 57 家，總裝機容量達
79 354 兆瓦。發電容量的增長是源於英國政府提供財政誘因，鼓勵
發電過程採用可再生能源，令可再生能源發電廠數量遞增 24，此

趨勢可由再生能源產生的電量在 2017 年佔英國發電量的 29.3%
反映出來。  
 
4.17 儘管發電公司的數量有所增加，但發電設備只集中在少數

公司手上。截至 2018 年 5 月底，六大公司合計共擁有約一半的
發電裝機容量，其餘容量則由獨立電力生產商擁有，當中大部分屬

可再生能源的發電容量 (圖 2)。  
 
 
  

                                                                 
24 例如，英國在 2014 年 10 月推出差價合約 (Contract for Difference)，以推動
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差價合約確保合資格的項目開發商在 15 年期內
生產的電力可按預定的固定價格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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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截至 2018 年 5 月底按發電商劃分的發電裝機容量 (兆瓦 )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 Industrial Strategy (2018)。  

 
 
4.18 零 售 市 場 近 年 也 有 多 個 新 營 辦 商 加 入 。 25  截 至
2018 年底，當地零售市場共有 55 家活躍的持牌供電商，較
2011 年底增加 41 家，當中包括以 "垂直一體式 "模式經營的
六大公司和多個獨立小型供電商。雖然六大公司仍然主導零售

市場，但它們在 2018 年第四季的市場份額合計為 74%，這比例自
2012 年以來一直下跌 (2012 年第三季為 100%)。  
 
 
電價  
 
4.19 在 2010 年至 2018 年期間，批發電價變動未見明顯趨勢，
介乎每兆瓦時 33.85 英鎊 (341 港元 )至 67.69 英鎊 (682 港元 )不等，
差距頗大。事實上，一般是難以單獨評估開放電力市場對批發電價

的影響，因為批發電價也受其他因素影響，例如國際市場的燃料價

格波動、使用更環保但更昂貴的燃料及氣候情況等因素。  
 
  

                                                                 
25 多項因素促成了多個新營辦商加入零售市場，包括豁免小型供電商遵行環境
和社會政策責任規定，例如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益提升的設施，因而

減少了新營辦商進入市場的障礙。此外，獨立供電商沒有參與發電業務，

因此有需要從批發市場購入足夠的電力以滿足用戶需求，而近年批發市場

發電公司數量的增加，為它們提供商機。  

Centrica (British Gas)  
745.0   

E.ON  
  1  635.9   

EDF Energy  
15 291.7   

Scottish Power   
4  227.5   

SSE 
7  895.9   

RWE Npower 
8  664.0   

非六大發電商  
的合計總額    

40  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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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可靠性  
 
4.20 英國是擁有全球最可靠電力系統的地方之一，目前供電

可靠度達 99.99%。自實施 RIIO 以來 26，用戶電力中斷事故的次數

下降 11%，而電力中斷時間亦減少了約 9%。在 2017-2018 年度，
每名用戶全年平均電力中斷時間約為 36 分鐘。  
 
 
用戶轉換收費計劃的比率  
 
4.21 具 競 爭 性 的 市 場 需 要 有 足 夠 數 量 的 活 躍 用 戶 (engaged 
consumers)參與，該等用戶就所掌握的市場電價資訊加以分析，
然後作出選擇。在 2017 年 7 月至 9 月期間，燃氣及電力市場
辦事處對活躍用戶進行調查，所得數據顯示內部轉換 (即轉換到
同 一 零 售 商 的 另 一 電 費 計 劃 ) 可 節 省 電 費 高 達 179 英 鎊

(1,804 港元 )，而外部轉換 (即轉換到另一家零售商 )則可節省電費
達 92 英鎊至 311 英鎊 (927 港元至 3,135 港元 )。 27 
 
4.22 儘管活躍用戶數目有所增加 28，但市場尚有頗高比例的被

動用戶。根據燃氣及電力市場辦事處在 2018 年進行的一項用戶
調查， 34%的用戶表示從未轉換到另一家供電商，而 27%的用戶
表示只更換了一次供電商 29。由於用戶轉換收費計劃的比率不高，

燃氣及電力市場辦事處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引入預設電價上限，為
約 1 100 萬不會尋覓最優惠電價計劃的用戶提供價格保障。這些用
戶慣常採用現有零售商所提供的預設計劃，繳付偏高的電費。  
 
 
5. 新加坡  
 
 
5.1 新加坡是亞太區內首個開放電力市場的地方，市場內

可競爭 (contestable)業務與自然壟斷業務明確區分，輸電和配電網絡
均對外開放，以及在零售層面引入全面競爭，讓用戶可選擇轉換

電力零售商。  
  

                                                                 
26 有關 RIIO的詳情請參閱 4.13 段至 4.14 段。  
27 請參閱 Ofgem (2017)。  
28 轉換供電商的用戶數目由 2013 年的 340 萬增至 2018 年的 540 萬。  
29 請參閱 Ofge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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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加坡電力行業於 1995 年進行重組，改革一直持續至
2010 年代末，為的是讓政府進一步落實各項開放電力市場的
措施，以求充分取得競爭所帶來的效益。整個改革過程訂有詳細的

路線圖，列明如何及何時引入進一步的競爭／改革，以 "確保長遠
能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提供多類、可靠而安全的能源 "。 30 
 
 
當地電力市場的發展  
 
5.3 1995 年，新加坡政府進行了電力行業的第一次改革，將自
1963 年起為新加坡供應水電及管道氣體燃料的國營公用事業局
(Public Utilities Board) 31 公司化。公用事業局公司化後，電力部門的
職能被轉移到新加坡政府的投資機構淡馬錫控股公司 (Temasek 
Holdings)。  
 
5.4 淡馬錫控股公司成立新加坡能源有限公司 (Singapore Power) 
為控股公司，其轄下公司包括新的發電公司聖諾哥電力 (Power 
Senoko)及西拉雅能源 (PowerSeraya)；輸電和配電公司 PowerGrid；及
零售供電公司 Power Supply Limited。另一家發電公司大士能源
(Tuas Power) 32 則直接隸屬於淡馬錫控股公司。  
 
5.5 1998 年 4 月 1 日為第二階段改革，作為電力批發市場的
新加坡電力交易庫 (Singapore Electricity Pool)開始運作 33，讓發電公司

在互相競爭的環境中售電。新加坡政府於 1999 年對電力行業進行
了全面檢討，並於 2000 年決定繼續在往後年間進一步放寬管制，
以便取得在充分競爭之下所帶來的效益。新加坡電力市場改革自

2000 年以來的重要進程載於以下列表：  
 
 
  

                                                                 
30 請參閱 Singapore Government (2002)及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15)。  
31 公用事業局於 1963 年成立，是負責新加坡水、電和燃氣供應的法定機構。
目前，該局只負責新加坡的供水業務。  

32 大士能源於 1995 年成立，核心業務包括發電、電力的零售和交易。  
33 新加坡電力交易庫為一日前交易的電力批發市場 (day-ahead electricity wholesale 

market)，讓買賣雙方之間訂立電力交易合約，在翌日交收。市場參與者包括
新 加 坡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轄 下 的 兩 家 公 司 (即 聖 諾 哥 電 力 和 西 拉 雅 能 源 )、
大士能源及前環境部位於新加坡西部的廢物焚化廠。  



15 

表    2000 年以來的市場改革進程  
 
2001 年 4 月   設立能源市場管理局 (Energy Market Authority)，

取代公用事業局作為電力行業的規管機構。  
 能源市場公司 (Energy Market Company)成立，作為
能源市場管理局的附屬公司，負責營運新加坡

電力交易庫。  

2001 年 7 月   開始開放零售市場。  
 用電量最高達 2 兆瓦或以上的用戶可成為價格
競爭用戶 (contestable consumers)*。  

2003 年 1 月   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 (Nat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of 
Singapore)正式運作，取代新加坡電力交易庫。  

 容許發電公司向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實時銷售
電力。  

2003 年 6 月   平均每月用電量達 20 000 度電及以上的用戶亦
成為價格競爭用戶。  

2006 年 2 月   價格競爭用戶的門檻降至 10 000 度電， 75%的
總電力需求由互相競爭的零售商供應。  

2008 年 12 月   完成分拆出售淡馬錫 3 間發電公司 (聖諾哥
電力、西拉雅能源及大士能源 )。  

2015 年 4 月   開始進行電力期貨交易。  

2015 年 7 月   價 格 競 爭 用 戶 的 門 檻 再 降 至 2 000 度 電 。

80% 的總電力需求由互相競爭的零售商供應。  

2018 年 4 月   試行推出公開電力市場 (Open Electricity Market)，
讓 裕 廊 (Jurong)區 內 所 有 家 庭 及 商 業 用 戶 從
零售商購買電力。  

2018 年 11 月   公開電力市場逐步按地區向全國的用戶開放。  
註：  (* )  價格競爭用戶有權選擇從零售供電商購電，也可直接從批發市場購電或間接

通過 Power Supply Limited在批發市場按受管制定價購電。  
資料來源： Energy Market Authority (2011)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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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架構  
 
5.6 新 加 坡 電 力 行 業 的 主 要 規 管 法 例 是 《 電 力 法 》

(Electricity Act)(第 89A 章 )。根據《電力法》，除非已獲能源市場
管理局發出電力牌照，任何企業均不得從事與電力相關的業務，

例如發電、輸電和電力零售。  
 
5.7 能源市場管理局根據《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法》 (Energy 
Marke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ct)(第 92B 章 )於 2001 年成立，是監管
新加坡電力行業的獨立規管機構。作為貿易及工業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轄下的法定機構，能源市場管理局獲賦權 (a)撤銷
電力牌照或修改電力牌照條款； (b)向電力牌照持有人發出指示；
(c)對未有遵從能源市場管理局合法要求的持牌人罰款；和 (d)調查
和懲處反競爭行為。  
 
 
當地電力市場的營運  
 
5.8 新加坡的電力市場結構有利促進批發和零售市場的競爭，

通過將可競爭的發電／零售業務與不可競爭的輸電／配電業務分開

經營，藉此創造市場競爭的條件。  
 
 
發電  
 
5.9 在新加坡，電力買賣通過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進行，該

市場由能源市場管理局轄下的能源市場公司負責營運。新加坡國家

電力市場是一個 "現貨 "市場，透過每半小時配對電力供求，釐定
發電公司的供電價格。 34 在每半小時時段內，發電公司會就該
時段向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供電出價，供電的競價會由低至高

排列，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會先購入最低價發電公司的電力，再

依次到第二低價的發電公司，如此類推，直至滿足所有預測電力

需求為止，而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從最後一台發電機組購入電力

所支付的價格，則會成為市場清銷價格 (market clearing price)。競價
成功的發電機組收到的市場供電價就是結點價格 (nodal price)，
此價格按發電機組的位置而變動 35。零售商購電時須支付新加坡

                                                                 
34 請參閱 Chen & Tan (2014)。  
35 發電公司的機組越靠近負載中心，輸電損耗會越低，收到的節點價格也因而
越高。負載中心指擁有大批電力用戶的區域，例如工業區或大型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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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能源價格 (Uniform Singapore Energy Price)，是節點價格的加權
平均價。  
 
5.10 自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在 2003 年啟用以來，能源市場公司
採取了不同措施，促進市場競爭和提升供電穩定性，當中包括：  
 

(a) 可中斷負載計劃 (Interruptible Load Scheme)   計劃於
2004 年推出，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的價格競爭用戶如
在供電系統出現不勝負載時容許對其中斷供電，並讓出

電力用作儲備電能，可獲付儲備津貼以作補償；  
 
(b) 嵌 入 式 發 電 (Embedded Generation)計 劃    計 劃 於

2008 年推出，針對裝有嵌入式發電機組 36的用戶，讓

他們以市場參與者的身份在新加坡國家電力市場出售剩

餘的發電；及  
 
(c) 需求回應計劃 (Demand Response Programme)   計劃於

2016 年推出，讓有靈活電力需求的用戶可因應市場
情況自願減低用電量，從而換取較便宜的電費 37。  

 
 
輸電及配電  
 
5.11 在 新 加 坡 ， 電 力 經 由 SP PowerAssets ("SPPA")( 前 身 為
PowerGrid)的輸配電網輸送至用戶，而輸電和配電業被視為非價格
競爭 (non-contestable)的業務。為避免出現利益衝突，《電力法》
禁止 SPPA 以發電公司或零售商的角色在能源市場進行競爭。
再者， SPPA 須遵守能源市場管理局所訂的電網接取及經濟規管 38。

在接取規管方面， SPPA 須按照《電力法》、牌照條款和市場規則，
一視同仁讓所有使用者接取其電力輸配系統來供電。在經濟規管方

面， SPPA的電網平均收費須受能源市場管理局規管，按一份 5 年為
期的規管協議釐定。  
 
5.12 在 5 年規管期內，能源市場管理局根據 CPI-X 機制檢討和
釐定輸電及配電收費，其中 CPI 是消費物價指數，X 則是效率增益
                                                                 
36 裝有嵌入式發電機組的用戶所生產的電力主要用作自用。  
37 需求回應計劃是能源市場公司用以平衡電力供求的其中一個方案，每於批發
市場電價高企或系統穩定性嚴重受影響時採用。  

38 根據 Wong, K. (2018)， SPPA 經營輸電及配電業務。在新加坡，輸電網絡的規管
機制適用於配電網絡，而有關輸電收費的規例亦適用於配電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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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在開展規管協議時，能源市場管理局會先與 SPPA 磋商，
根據現有固定資產的准許回報率和投資資本回報率等因素，計算

准許回報或電價 39，其後電價每年調整一次，按 CPI-X 機制計算使
用 SPPA的電網系統輸電時所應繳付的費用。  
 
 
零售  
 
5.13 在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自 2001 年起逐步向合資格用戶
開放零售電力市場。有別於過往只能向 SP Services(前稱 Power Supply 
Limited)按管制定價購買電力，該等用戶可選擇最符合本身需要的
定價計劃從其他零售商購電，或從批發市場按半小時定價的批發

電價購電。可行使這種選擇權的用戶被稱為價格競爭用戶。  
 
5.14 高用電量的用戶最先成為價格競爭用戶，而成為該等用戶

的用電量門檻隨後逐步降低 40。在 2018 年，能源市場管理局試行
推出公開電力市場，讓裕廊區內所有家庭和商業用戶均可自選

供電商。  
 
5.15 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公開電力市場逐步按地區向全國
的用戶開放，旨在讓約 140 萬個家庭和商業用戶在購買電力時有
更多選擇和靈活性，按最符合他們需要的定價計劃從零售商購電，

或繼續按管制定價向 SP Services購電。  
 
 
開放市場的成果  
 
 
市場結構  
 
5.16 在電力市場改革初期，新加坡只有 3 家大型主要電力
生產商 41 (Main Power Producers)，即聖諾哥電力、西拉雅能源及
大士能源。往後發電市場出現了新的主要電力生產商 (例如 2014 年
的 PacificLight 及 2015 年 的 Tuaspring) 和 多 間 自 用 發 電 站

                                                                 
39 其他 因素 包括 (a)營 運、 維修 及行 政開 支的 預測 ； (b)預 計 應繳 稅款 ；及

(c)可計入的上個規管期所產生的資本及營運效益。請參閱 IPA Advisory Limited 
(2015)。  

40 詳情請參閱第 15 頁的列表。  
41 主要電力生產商指主要以生產電力為業務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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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producers) 42。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新加坡的總發電容量為
13 614.4 兆瓦，其中 95.0%或 12 930.7 兆瓦來自主要電力生產商，
而餘下 5.0%或 683.7 兆瓦則來自用發電站。  
 
5.17 近年，新的主要電力生產商加入市場，加上現有小型主要

電力生產商擴張規模，削弱了聖諾哥能源 (Senoko Energy)(前稱
聖諾哥電力 )、西拉雅能源和大士發電 (Tuas Power Generation)(前稱
大士能源 )的市場領導地位。該 3 家公司的發電容量佔有率由
2005 年的 88.8%下降至 2010 年的 84.3%，而到 2018 年 3 月底更
跌至 58.5%。 (圖 3)。  
 
 
圖 3  2005 年至 2018 年 3 月底按發電公司劃分的發電容量佔有率  
 

 
資料來源： Energy Market Authority (2018d)。  
 
 
5.18 在零售層面引入競爭機制，令電力零售商的市場佔有率亦

有所改變，尤其是按受管制定價供電的 SP Services 受影響較大，其
市場佔有率由 2005 年的 41.7%下降至 2017 年的 27.7%。流失的市
場份額，大部分落入排名 SP Services 之後的第二大零售商吉寶電力
(Keppel Electric)，其市場佔有率由 2005 年的 3.1%升至 2017 年的
13.8%。   

                                                                 
42 自用發電站是指在本身的主要業務之外，亦生產電力作自用用途的工業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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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價  
 
5.19 發電業自由競爭後，發電公司改用更具成本效益的燃氣

發電廠，以替代燃油蒸汽發電廠，藉此降低成本。在 2017 年，
天然氣佔新加坡發電燃料組合的 95.2%。使用更便宜的燃料令批發
電價下降，新加坡統一能源價格由 2011 年每兆瓦時 215 新加坡元
(1,232 港元 )的高位，下降至 2016 年每兆瓦時 63 新加坡元
(361 港元 )的歷史低位。然而，由於燃油價格上漲和能源使用量的
增 加 ， 新 加 坡 統 一 能 源 價 格 在 2018 年 已 回 升 至 每 兆 瓦 時

110 新加坡元 (630 港元 )。  
 
5.20 在零售方面，用戶有更多的零售商和不同價錢的購電計劃

可供選用。目前，有 13 家電力零售商參與公開電力市場，為用戶
提供各種價格計劃。用戶可選擇固定價格計劃 (Fixed Price Plan)，在
合約期內支付定額電費。然而，由於管制定價每季檢討一次，合約

期內的電費可能高於或低於管制定價。固定價格計劃較適合屬意

每月繳付固定電費的用戶。  
 
5.21 另外，用戶亦可選擇管制定價優惠計劃 (Discount Off the 
Regulated Tariff Plan)，購電價格與管制定價掛勾，但在整個合約期內
享有折扣優惠。折扣率介乎 15%至 25%不等，但大部分零售商提供
22%至 23%的折扣。管制定價優惠計劃適合那些意欲繳付低於管制
定價的電費，但不介意電費按季調整的用戶。  
 
 
供電可靠性  
 
5.22 能源市場管理局的規管權力包括要求 SPPA 遵守對其施加的
嚴格服務表現指標，以確保 SPPA 可靠供電及提供優質服務。嚴格
的服務表現指標不但有助維持新加坡電網作為全球最可靠電網之一

的地位，亦確保在批發和零售層面引入競爭而不會影響供電

可靠性。新加坡在 2017 年的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 (System Average 
Interruption Duration Index)和系統平均停電頻率指標 (System Average 
Interruption Frequency Index) 43 分數分別低至 0.26 分鐘及每名用戶
只有 0.008 次停電， 44 成效可見一斑。  
  

                                                                 
43 系統平均停電時間指標以分鐘為單位，量度每名用戶的平均停電時間，而
系統平均停電頻率指標則量度每名用戶平均停電次數。  

44 請參閱 Energy Market Authority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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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國和新加坡的經驗對香港的啟示  
 
 
6.1 英國和新加坡將當地的供電鏈分拆為發電、輸電和配電及

供電等獨立環節，及在批發和零售層面引入競爭，締造了具競爭性

的電力市場，並確立以市場定價的透明電力價格機制，讓用戶有更

多的選擇。下文各段將重點說明兩地的相關經驗，並闡述當中可供

香港未來開放本地 "垂直一體式 "電力市場時可供參考的地方。  
 
 
批發及零售競爭市場  
 
6.2 英國和新加坡為發電業和電力零售業引入競爭，發電市場

內所有發電公司互相競爭，經批發市場或 "電力庫 "將電力出售，而
零售市場亦有多個供電商可供用戶選擇。這種市場模式需要 (a)
一定數目的新營運商加入發電市場售電；及 (b)一個負責管理批發
市場／電力庫的機構，即英國的國家電網輸電公司和新加坡的能源

市場公司。 45 
 
6.3 在香港，電力一直由港燈和中電供應。開放本地電力市場

所需的不僅是現有兩家電力公司互相競爭，還需新的電力供電商

加入競爭。新的電力供電商可通過以下 3 種主要方式引入，
分別是：  
 

(a) 容許新市場參與者在香港興建新電站。本地電力市場對
新參與者不設任何進場關卡，有興趣的投資者只須符合

供電可靠性／安全性和環境評估等要求，便可加入市場

售電；  
 
(b) 開拓來自分布式發電 (distributed power generation)的新供電
來源。分布式發電設備是在終端用戶處或其所在附近

安裝和運作的小型發電機組，以可再生能源 (如太陽能
或生物燃料 )發電。引進分布式發電來促進競爭，此
安排與英國的情況相若，當地容許可再生能源發電公司

加入批發電力市場競爭；及  
  

                                                                 
45 一如 4.4 段及 5.9 段所述，國家電網輸電公司是英國一間私營公司，而能源
市場公司則是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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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從內地輸入額外電力。據環境局所述 46，透過中國南方

電網 47 從內地輸入電力至香港，技術上是可行的，而
中國南方電網亦有足夠的剩餘電力應付香港需求。

南方電網目前的總裝機容量為 3.1 億千瓦，約為香港的
25 倍。  

 
 
輸電及配電  
 
6.4 在香港，一旦市場出現獲公眾可接受的新電力來源時，

新的營運商便須接取港燈和中電的電網來供電。在英國，電網

營運商受發牌條件約束，須一視同仁讓所有使用者接取其電網。

此外，新加坡的《電力法》規定 SPPA 須根據該法例、牌照條款和
市場規則，將輸電和配電系統以公平的原則讓所有供電商使用。  
 
6.5 香港沒有類似英國和新加坡的規管架構，讓第三方可取用

港燈和中電現有的輸電和配電網絡。根據一項法律研究 48，

《競爭條例》 (第 619 章 )是開放市場倡議者可考慮的有效工具。
根據《競爭條例》，限制新電力供電商取用港燈和中電的電網可能

構成 (a)在市場上具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拒絕交易的行為；
或 (b)拒絕提供基礎設施的行為。 49 競爭事務委員會或會視這種
拒絕行為屬於違反《競爭條例》的第二行為守則。  
 
 
零售  
 
6.6 在英國和新加坡，電力零售業被視為價格競爭行業，可

逐步引入市場競爭。當地的高用電量的用戶最先成為價格競爭

用戶，而成為價格競爭用戶的用電量門檻隨後逐年降低。此安排

                                                                 
46 請參閱 Environment Bureau (2015b)。  
47 國家電網公司及中國南方電網負責內地的輸電和配電。國家電網公司在

26 個省份經營電網，而中國南方電網則負責營運南中國 5 個省份 (即廣東、
廣西、海南、雲南和貴州 )的電網。  

48 請參閱 Cheng & Lin (2014)。  
49 根據《第二行為守則指引》， "拒絕交易 "是指 "具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業務
實體拒絕向另一業務實體供應原料，或故意以客觀上不合理的條款供應有關

原料 "。《第二行為守則指引》進一步訂明 (a)"拒絕交易可透過令下游市場的
業務實體無法獲得有關原料，阻礙其： ( i )在下游市場內營運；或 ( i i )作為有效
競爭制約在下游市場營運，從而損害該市場的競爭 "；以及 (b)有關做法更
"有可能引起競爭上的問題，尤其是當被拒絕的交易涉及對下游市場內的
業務實體的營運不可或缺的原料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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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市場順利進一步開放，零售商在技術層面上較能配合，而用

電量較低的用戶亦有額外時間去掌握和了解新零售市場所提供的

選擇。香港若日後開放本地電力市場，可借鏡上述模式以較審慎

漸進的步伐推行改革措施。  
 
 
7. 結語  
 
 
7.1 英國和新加坡的經驗顯示，若政府一開始掌控電力業，並

具有改動市場結構的法律權力，一般會較易推行電力市場私有化。

然而，香港的電力一直由私營公司供應。環境局在簽訂 2018 年
《管制計劃協議》時強調，當局須致力進行所需的相關工作，為

日後本地市場具備所需條件時，引入潛在的新供電者做好準備。  
 
7.2 英國和新加坡的情況亦顯示，現時沒有確證顯示開放市場

必然令電價下調。然而，開放市場會令用戶受惠，因有更多供電商

及定價計劃供他們選擇。除此之外，在批發和零售層面引入競爭亦

沒有對供電的可靠性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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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新電力交易系統 1 
 
 

新電力交易系統以雙邊交易為主，並設有平衡機制，以確保電力

供求之間的持續平衡。系統包括：  
 

(a) 遠期和期貨市場    供電商根據其供電合約所訂的
電力負載量和預期銷售量作需求估算，並就此與發電

公司訂定合約。雙邊交易在遠期和期貨市場進行。所訂

合約可涵蓋未來幾年的電力需求；  
 
 
 
 
 
 
 

 

(b) 電力交易 (power exchange)   供電商在實際交易前
24 小時會更新所需的電量額度。他們會按更新的資料
增減買電額度，以彌補其實際所需額度與遠期和期貨

市場合約所涵蓋額度之間的差額。供電商繼而在實際

交易前最少 3.5 小時，繳交最終實付通知書 (Final Physical 
Notifications)。電力交易在實際交易前 3.5 小時停止，
稱為 "交易關閘 "("Gate Closure")；  

 
(c) 平衡機制   在交易關閘後，自願參與的平衡市場
便會開市運作，系統操作商 (即國家電網輸電公司 )可
接受電力公司買賣電力的出價，藉以保持輸電系統的

平衡；及  
 
(d) 結算   這實際上是會計程序，若記錄的實際發電量
或用電量與合約所訂額度不符，交易的其中一方須付款

給另一方以結算差額。   

                                                                 
1 請參閱 Butler (2001)。  

 

1.遠期及期貨
市場  

2 .電力交易  3 .平衡機制  每半小時

計算的實

時操作  

4 .結算  

實際交易 = 
0 小時  

實際交易  
前 3 . 5 小時  

實際交易   
前 2 4 小時  

在實際交易當

天之前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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